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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法律最重要的是立法理念和立法原则。目

前现有世界各国的反家暴法律法规均从保障公民人

权，特别是受害人人权及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出发的。
这是人类追求平等和谐发展的文明进步表现。如今

中国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当然应从先进的理念即人

权理念和社会性别平等视角出发。本着科学立法的

指导思想，立足于中国国情、本国经验、本土资源的

基础上，借鉴外国经验，制定出一部切实、可行的预

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，以实现我们的立法目的。
家庭暴力防治法是一部反对一切形式家庭暴

力、维护暴力受害人权益的人权法，也是一部包括实

体法内容、程序法内容，涉及到政府、公民、社区、公
检法司机构、社会组织、社会各界各部门的综合性的

社会法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该法的制定过程起码应当

遵循以下 5 项原则。
一、坚持“零容忍”原则

坚持“零容忍”原则的含义，就是指反对、禁止和

消除一切形式家庭暴力。它是制定反对家庭暴力法

律的重要出发点和一项基本原则。“零容忍”即是说，

对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，作为个人不应该遭受，作为

社会不能、也绝不应该容忍。这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

的观念，也是中国 20 年来反家暴行动过程中反复证

明了的真理。该原则还包括“国家采取必要措施，逐

步完善防治家庭暴力的各项制度，消除一切形式的

家庭暴力。”[1](P12)

对家庭暴力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反对一切形式家

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，但首先是国家的责任。
家庭暴力防治法中应明确规定国家负有禁止家庭暴

力的义务。因为尊重和保护人权、保护婚姻家庭是宪

法规定的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，国家及其各职能机

构负有维护宪法尊严、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。国家采

取必要措施，消除一切形式家庭暴力是保障家庭成

员基本人权，保护婚姻家庭，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

展的重要使命。同时，国家采取必要措施，消除一切

形式家庭暴力，也是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。
二、坚持受害人本位原则

坚持受害人本位原则是反对家庭暴力立法的直

接目的。所谓受害人本位原则，主要是指反家暴立法

应坚持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，法条真正体现出保

护受害人的公正立场，即立法应从家庭暴力的普遍

性、隐蔽性（私密性）、反复性、证据难以收集、形式和

后果多重性、目前尚缺乏救助性等特殊性出发，对受

害人的权益给予充分的保护，在立法中作出有利于

受害人的公正、合理的规定，以切实保护受害人的合

法权益。
受害人是指：第一，家庭成员中的一切家庭暴力

的直接受害人，包括具有恋爱、同居等特殊亲密关系

者或曾经有过配偶关系的受害人；第二，目睹家庭暴

力的未成年人。因此，反家暴网络专家建议稿中特别

规定：“对未成年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应当给予特殊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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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性，并充分考虑与现行相关法律的衔接，最大限 度地利用现有法律资源，节约立法的社会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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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。教育、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需要

对未成年的家庭暴力受害人（包括目睹儿童）给予教

育、医疗等专项救助。”[1](P13)

三、“预防为主，早期干预”原则

“预防为主，早期干预”是针对以往治理家庭暴

力往往滞后，一般均是在家庭暴力发生后，或达到一

定严重程度才进行干预、处置，不仅无法及时保护受

害人，也造成社会资源严重浪费的情况而提出的。预
防为主是反家暴立法和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基本的

重要原则之一。
预防为主是指，通过宣传、倡导，通过采取反对

家庭暴力的各种措施，增强公民反对家庭暴力，禁止

一切形式家庭暴力的自觉意识，在城乡社区中形成

对家庭暴力抵制并采取“零容忍”态度的良好社会氛

围。从而防患于未然，从根本上达到立法的目的。
早期干预是指对已发生的家庭暴力事件及时采

取干预措施。早期干预要求公权力对于家庭暴力提

早和主动的干预。早期干预强调对于家庭暴力的提

前介入，消除可能发生的家庭暴力；对已发生的家庭

暴力积极干预，防止家庭暴力升级；对已存在的持续

性的家庭暴力有效地制止，使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时

从暴力下解脱出来；对施暴人进行及时的教育，消除

其施暴动机。
四、政府主导，多机构合作原则

该原则是指：“家庭暴力防治工作，实行政府统

一领导，有关部门各负其责，社会广泛参与，多机构

合作的工作机制。”[1](P12)

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，

政府在防治家庭暴力工作中必须始终承担主要责任

并发挥主导作用，实行统一领导。政府的主导作用，

主要是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制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

工作的规划，为开展工作提供经费保障；组织、协调、
指导、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家暴干预工作；建立监督评

估机制等。政府各职能部门应依法履行法律规定的

各自职责，保障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必

要经费。同时，政府各部门要加强协作、配合，建立家

庭暴力的预防、干预、救助等长效机制，依法保护家

庭成员，特别是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。[1](P55- 57)

在中国，目前包括公安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司法、卫
生、民政等政府部门，妇联、民间妇女组织、研究机

构、社区、学校、媒体等在内的许多机构都已不同程

度地参与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行动中来。一些

地方已初步建立起各机构防治家庭暴力的运行机

制，但大部分是以妇联组织为主导的，其作用受到很

大限制。家暴防治法的制定，应该可以完成从以妇女

组织为主导到以政府为主导的多机构合作模式的转

变。我们期待早日实现。这将大大推进消除家庭暴力

的工作，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。
五、教育、矫治与惩罚相结合原则

家庭暴力行为严重侵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格

尊严和身心健康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。坚持制止

暴力行为，使施暴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是完全正确的。
但是，严惩施暴人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，如前所述，

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，消除家庭暴

力，是要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，铲除家庭暴力的根本

原因，即根植于人们头脑中的歧视、不平等的传统思

想，建立平等和谐的新型家庭关系。在某种意义上，

施暴人也是传统文化的受害人，在对施暴人课以法

律责任的同时，还须进行必要的教育，依法进行行为

矫治、心理治疗，要区分情况，给予教育、矫治（社区

矫治、司法矫治、心理治疗等方式），使更多的施暴人

能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性，改变思想，成为反对家

庭暴力的同盟军。所以，教育、矫治与惩罚相结合是

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一项重要原则。
我们认为，以上 5 项原则是家庭暴力防治法起

草过程中必须遵循的，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基本价值

的表现，也是具体法律规范的基本思想基础，是制定

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必须坚持的信念以及期望达到的

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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